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专项核查意见 

 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保荐工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规定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金公司”、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药一致”、“公司”）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

保荐机构，为履行持续督导工作的职责，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

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国药一致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14]232 号文《关于核准国

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，本公司于 2014

年 3 月向公司控股股东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药控股”）

非公开发行股票 74,482,543 股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.07 元。新增

股份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，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

件流通股，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。 

二、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

1、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：2017 年 3 月 21 日； 

2、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为 74,482,543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7.40%； 

3、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： 



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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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（股） 

本次可上市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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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29,540,243 74,482,543 17.40% 0 

 

三、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

1、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： 

股份类型 

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

通前 
本次变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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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

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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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9,979,571 32.70% -74,482,543 65,497,028 15.30% 

1、国家持股      

2、国有法人持股 134,863,286 31.50% -74,482,543 60,380,743 14.10% 

3、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5,114,297 1.19%  5,114,297 1.19% 

4、境内自然人持股      

5、境外法人持股      

6、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

7、内部职工股      

8、高管股份 1,988 0.00%  1,988 0.00% 

9．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     

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     

二、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88,147,412 67.30% 74,482,543 362,629,955 84.70% 

1．人民币普通股 288,147,412 67.30% 74,482,543 362,629,955 84.70% 

2．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

3．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

4．其他      

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     

三、股份总数 428,126,983 100.00%  428,126,983 100.00% 

 

四、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法规的规定，本

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国药控股在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中承

诺，其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

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。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国药控股严格



履行了上述承诺。上述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况，公司

也不存在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。 

 

五、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

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国药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，国药控股暂无在解除

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5%及以上的

计划，并承诺：如果国药控股计划未来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

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，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%及

以上的，国药控股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

露出售提示性公告，披露内容包括拟出售的股份数量、拟出售的时间、

拟出售的价格区间、减持原因以及深交所要求的其他内容。 

 

六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1、国药一致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、上市流通时间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

性文件的要求； 

2、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

规及限售承诺； 

2、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，国药一致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



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

发行前所做出的承诺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。 

4、保荐机构对国药一致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。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药集团一致药业

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专项核查意见》之签

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名： 

陈洁      张磊 

 

 

 

 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17 年 3 月 17 日 

 




